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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一、甲小姐（居住者）於110年依稅法計算之綜合所得總額為450萬元、綜合所得淨額為400萬元（均

不包含股利所得），無任何扣繳稅款，其他資料如下：

1. 獲配境內乙公司之現金股利80萬元；獲配境外A公司之現金股利100萬元。

2. 出售境內上市公司丙公司之股票，獲利260萬元；出售境外未上市公司B公司之股票，獲利

20萬元。

3. 出售國內私募投資基金之受益憑證損失100萬元。

4. 因交通事故而受傷，獲得境內丁保險公司之保險給付50萬元；此外，獲得境內戊保險公司之

年金保險給付4,000萬元。上述保險之要保人與受益人均非屬同一人，保險開始日均在100
年。

請問：

(一)若其依法選擇將股利所得合併於綜合所得總額中計稅，則應繳或應退稅額為多少元？（5
分）

(二)若其依法選擇將股利所得分開計稅，則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計算之一般所得稅額為多少元？

（5分）

(三)若其依法選擇將股利所得分開計稅，則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計算之基本稅額為多少元？（5
分）

提示：

110年度綜合所得稅速算公式（單位：新臺幣元） 
級距 應納稅額=綜合所得淨額×稅率－累進差額 

1 0～540,000×5%－0 
2 540,001～1,210,000×12%－37,800 
3 1,210,001～2,420,000×20%－134,600 
4 2,420,001～4,530,000×30%－376,600 
5 4,530,001以上×40%－829,600 

試題評析

本題焦點在於股利所得合併計算或分開計算之綜合所得稅計算及基本稅額綜合計算，題目與107
年記帳士《租稅申報實務》極為相近，應記得將股利所得分開計算適用28%之稅額加入一般所得

稅額，並將股利所得計入基本所得額之中；此外，出售「境外未上市公司股票」屬於海外所得，

不能拿來扣抵「國內私募基金受益憑證之損失」，本題三小題共計15分，同學應至少能獲取10
分以上。

考點命中

1.《稅務法規(概要)解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範題5【107記帳士】相似度95%，

頁7-22~24。 
2.《稅務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7-10~12。
3.《高點‧高上110地特題神》稅務法規，施敏編撰，精選考題八【相似度100%】，頁1-6。

答：
(一)股利所得合併計算：

綜合所得淨額=400萬+80萬=480萬元

應繳納稅額=($4,800,000*40%-829,600)-800,000*8.5%(股利稅額抵減)=$1,022,400
(二)股利所得分開計算：

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4,000,000*30%-376,600=$823,400
一般所得稅額=應納稅額+股利所得分開計算

=$823,400+800,000*28%=$1,04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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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利所得分開計算：

1.基本所得額

項  目 金額 備  註
綜合所得淨額 400萬 
分開計算股利所得 80萬 
海外所得 120萬 境外現金股利100萬+境外未上市股票獲利20萬 
年金保險給付 4,000萬 年金保險給付非屬死亡給付，不得減除3,330萬元 
基本所得稅額 4,600萬 

※出售國內私募投資基金之受益憑證損失100萬元，得自當年度交易所得中扣除；當年度無交易所得可資

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於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3年內，自其交易所得中扣除。

2.基本稅額=(4,600萬-670萬)*20%=786萬元

二、請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法及相關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一)境內甲公司採歷年制，請回答下列問題：（15分）

1. 110年甲公司之國內稅前所得額為800萬元。其於境外A國設立B公司，由甲公司100%持

股。B公司本年度之稅前淨利900萬元，所得稅225萬元。B公司配發給甲公司現金股利

500萬元，繳交A國扣繳稅款50萬元後，匯回現金450萬元。請問甲公司之境外已納稅額

可扣抵稅額為多少元？

2. 甲公司於99年1月購入廠房，購入成本2,500萬元，按平均法折舊，耐用年數為24年，估

計殘值100萬元。99年與109年之躉售物價指數分別為100與130，公司辦理資產重估價且

獲稽徵機關核准，重估後廠房之估計殘值為10萬元。請問110年該廠房之折舊費用為多

少元？（計算至元為止，角以下無條件捨去）

3. 甲公司110年帳列營業毛利6,000萬元，營業費用為5,000萬元（內含損贈支出）。捐贈支

出如下：

捐贈項目 金額（單位：萬元）

於偏遠地區舉辦文化創意活動 1,100 
透過興學基金會指定對特定學校捐款 3,000 
捐贈經政府登記有案之體育團體 20 
對政治團體之捐贈 500 

請問其可認列之捐贈金額為多少元？（計算至元為止，角以下無條件捨去）

(二) 境外營利事業M於110年11月出售數筆房地產，土地漲價總數額均未超過本次公告現值扣

除前次移轉現值之差額，交易相關費用均為100萬元（已提供合法憑證）。詳細資料如下

表：（表格中金額均為新臺幣萬元）

購入日 取得成本 售價 土地漲價總數額 土地增值稅

109年11月 1,900 2,100 150 30 
108年12月 2,700 3,100 200 40 
108年8月 3,400 4,100 300 60 
107年9月 5,350 5,100 100 20 

請問：（10分） 
1. 前述交易之應納稅額總共為多少？

2. M公司應如何申報繳納前述交易之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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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本題第一小題考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計算，共計3子小題，關於境外所得之稅額扣抵、資產重估之

折舊計算、捐贈限額議題，皆是營利事業所得稅常見之重點，歷屆試題屢見不鮮，15分應全拿。

第二小題考《房地合一稅2.0》，則是考前施敏老師一再強調的重點，其題型跟110年記帳士《租

稅申報實務》很相近，關鍵在交易損失之扣抵，有確實演練試題者應可全盤掌握。惟本題之子

題過多且細微，考生必須充分把握時間，方能在時間內做答完畢。

考點命中

1.《稅務法規(概要)解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範題16【106會計師】相似題，

頁5-92~93。 
2.《稅務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釋例11【資產重估】相似度100%，頁4-61~62。 
3.《高點‧高上110地特題神》稅務法規，施敏編撰，精選考題一【相似度100%】房地合一2.0，
頁1-1。 

答：
(一) 

1.甲公司國內所得應納稅額=800萬*20%=160萬元

甲公司全部所得應納稅額=(800萬+500萬)*20%=260萬元

境外稅額可扣抵上限=260萬-160萬=100萬 > A國扣繳稅款50萬元

因此，境外已納扣抵稅額為50萬元

2. 99年至109年累計折舊=(2,500萬-100萬)/24(年)=100萬元

109年底資產重估前帳面金額=2,500萬-100萬*11(年)=1400萬
資產重估後帳面金額=1400萬*130%=1,820萬元

($18,200,000-100,000)/13(年)=$1,392,307
3.捐贈上限計算

6,000萬-(5,000萬-1,100萬-3,000萬-500萬)=5,600萬
[5,600萬/(1+10%)]*10%=$5,090,909
[5,600萬/(1+25%)]*25%=$11,200,000

捐贈項目 捐贈金額 上限金額 認列金額

於偏遠地區舉辦文化創意活動 1100萬 Max[$5,090,909，1000萬] 1,000萬 
透過興學基金會指定對特定學校捐款 3,000萬 $11,200,000 1,120萬 
捐贈經政府登記有案之體育團體 20萬 無 20萬 
對政治團體之捐贈 500萬 Min[$5,090,909 , 金額上限

50萬] 
50萬 

捐贈金額合計 2,190萬 
得認列之捐贈金額共計2,190萬元。 

(二)1. 
購入日 持有期間 所得(或損失) 

109年11月 2年以內 交易所得=2,100萬-1,900萬-100萬=100萬 
課稅所得=100萬-150萬=0 
(土地漲價總數額減除之數額以「房地交易所得」為限) 

108年12月 2年以內 交易所得=3,100萬-2,700萬-100萬=300萬 
課稅所得=300萬-200萬=100萬 

108年8月 2年~5年 交易所得=4,100萬-3,400萬-100萬=600萬 
107年9月 2年~5年 交易損失=5,100萬-5,350萬-100萬=-350萬 

2年以內：房地交易應納稅額=100萬*45%=45萬元 
2年~5年：房地交易淨所得=600萬-350萬=250萬元 

房地交易課稅所得=250萬-300萬=0(土地漲價總數額減除之數額以「房地交易所得」為限) 
所以，房地交易之應納稅額共為45萬元。 

2.境外營利事業M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1)若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者，其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應由其固定營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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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或營業代理人向其申報時登記地稽徵機關辦理申報納稅，分開計算、合併報繳。

(2)若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者，其房屋、

土地交易所得，應由其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62條第2項規定委託之代理人向申報時代理人所轄稽

徵機關辦理申報。

三、請依我國稅法及相關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一)請分別說明遺產中之「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公共設施保留地」與「法定空地」，

在計算遺產淨額時，有何規定？（5分）

(二)請問在符合那些條件下，被繼承人死亡前之贈與，應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遺產總額

中課稅？其立法意旨為何？（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是否計入遺產總額？以及應列入扣除額中自遺產淨額減除之項目，乃遺產及贈與稅基

本且重要規定，屬於平時強調之記憶申論題型，考生應很熟悉才是。

考點命中

1.《稅務法規(概要)解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範題9【102檢事官】相似題，

頁8-54~55。
2.《稅務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8-6~7。
3.《高點‧高上110地特題神》稅務法規，施敏編撰，精選考題十一【相似度100%】遺產稅公共

設施保留地，頁1-8。 

答：
(一) 

1.被繼承人遺產中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土地或其他「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經主管機關證

明者，不計入遺產總額。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仍應計入遺產總額。

2.公共設施保留地因繼承或因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依照實務上遺產

稅申報書之格式，係計入遺產總額後，再計算列入「扣除額」自「遺產淨額」中減除。

(二)1.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

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法規定徵稅：

(1)被繼承人之配偶。

(2)被繼承人依民法第1138條及第1140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

(3)前款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

2.立法理由：為防止納稅義務人藉生前多次贈與，以降低死後一次課徵之遺產稅，故規定生前2年內(餘日

無多之際)贈與符合規定近親之財產，應予入遺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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